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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黑龙江省黑土保护利用研究院、黑龙江省双鸭山生

态环境监测中心、黑龙江省自然资源权益调查监测院、黑龙江省哈尔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黑龙江省市

场监督管理审核查验中心、中国石油东北销售油品监督检测中心、黑龙江省绥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玉坤、陈雪丽、闫振峰、刘蕊、焦磊、初丽丽、王晓燕、张彤、徐峰、周爱

申、赵彦博、李良刚、李文斐、崔泽虎、万书明、李伟群、张春华、苏晓慧、温东亮、韩旭、王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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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重金属监测质量
保证和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设用地土壤重金属监测的人员、采样、样品制备、实验室分析、质量监督等质量保

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建设用地土壤调查监测过程中土壤重金属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378.5 海洋监测规范 第 5部分 沉积物分析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T 32722 土壤质量 土壤样品长期和短期保存指南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68 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

HJ 613 土壤 干物质和水分的测定 重量法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 1185 区域性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统计技术导则（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人员

4.1 现场采样人员

经过技术培训，掌握土壤重金属采样质量要求及布点原则，了解土壤重金属样品的采样深度、采样

方式、样品重量、样品标签填写规则和样品保存条件等。

4.2 实验室分析人员

经过技术培训，掌握土壤重金属前处理及检测技术，能正确处理和判断检测结果。大型仪器设备管

理员/使用人员应熟悉仪器设备原理、构造、性能、用途、使用方法和管理要求，并经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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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样

5.1 点位布设

土壤重金属采样点位的布设应具有代表性，能够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布设点位均应逐一进行现场

核查，对于不符合要求的点位应按布点原则重新调整。符合 HJ 25.1、HJ 25.2、HJ 630及相关标准的要

求。

5.2 现场采样

5.2.1 采集土壤重金属样品应在无雨雪大风天气下进行，防止恶劣天气对样品造成影响。

5.2.2 现场采集土壤重金属的工具不宜使用金属材质。如必须使用金属工具，应将与金属工具接触面

土壤弃去。

5.2.3 采集土壤重金属平行样应使用塑料托盘或木质托盘，对样品进行混拌分装。

5.2.4 采集土壤重金属混合样应使用塑料托盘或木质托盘，将各点位等量样品进行混拌后，使用四分

法得到混合样。当混合样品超量时，需混匀后反复按四分法弃取，最后留下所需的土壤样品量。

5.2.5 土壤重金属样品采样量不少于 500克。

5.2.6 现场测试和采样应至少有 2名监测人员在场。

5.2.7 可使用地理信息定位、照相或录音录像等辅助手段，保证现场测试或采样过程客观、真实和可

追溯。

5.2.8 土壤重金属采样按照 HJ 25.2、HJ 630、HJ 1185等相关规定执行。

5.3 样品管理

5.3.1 样品包装

土壤重金属样品应采用聚乙烯、玻璃材质盛装，避免使用含有待测组分或对测试有干扰的材料盛装

保存。

5.3.2 样品标签

土壤重金属样品标签上应含有：样品编号、分析项目、采样人员和采样日期等必要信息。条件允许

时，建议机打，避免手写。

5.3.3 样品保存和流转

5.3.3.1 土壤重金属样品的保存和流转应符合 GB/T 32722、HJ 25.1、HJ 25.2 和 HJ/T 166 的相关规

定。

5.3.3.2 样品流转记录应包含：样品份数、样品重量、样品状态、检测项目、交接人员、交接时间和

地点等。明确是否拆分平行样品和插入质控样品等信息。

5.3.4 样品交接与存放

5.3.4.1 接收土壤重金属样品时，应对样品的时效性、完整性和保存条件等进行检查并记录。

5.3.4.2 对不符合要求的土壤重金属样品拒收，或明确告知有关样品偏离情况。

5.3.4.3 土壤重金属样品需分区存放，并有明显标识，避免混淆和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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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样品制备

6.1 风干

应设置专用土壤风干室，配备风干架。风干室应通风良好，整洁，无易挥发性化学物质，避免阳光

直射土壤样品，注意防酸或碱等污染。每层样品风干盘上方空间应不少于 30 cm，风干盘之间间隔应不

少于 10 cm。

6.2 制样

6.2.1 应设置专用土壤制样室，每个工位应配备专门的通风除尘设施和操作台。工位之间应互相独立，

防止样品交叉污染。

6.2.2 过 0.15 mm 筛的样品可用于金属元素全量等项目的分析；过 0.075 mm 筛的样品可用于 X射线

荧光光谱法测定金属元素等项目的分析。

6.2.3 土壤重金属样品应采用逐级研磨、边磨边筛的研磨方式，粗磨过程不建议采用机械研磨手段。

不可为使土壤样品全部过筛而一次性将土壤样品研磨至过小粒径。

6.2.4 应随时拣出非土壤成分，包括碎石、砂砾和植物残体等，但不可随意遗弃土壤样品，避免影响

土壤样品的代表性。

7 实验室分析

7.1 仪器设备和环境条件

7.1.1 大型仪器应授权专人管理，明确操作规程，定期做好使用和维护记录，保证仪器设备状态。

7.1.2 对测定土壤重金属结果有显著影响的设备，包括辅助测量设备应制定检定或校准计划，确保检

测结果的计量溯源性。

7.1.3 设备在投入使用前，应采用核查、检定或校准等方式，确认其是否满足检验检测标准或技术规

范。检验检测机构在设备定期核查、检定或校准后应进行确认。

7.1.4 实验区域应合理分区，有效隔离。避免环境或交叉污染对检测结果产生影响。

7.1.5 根据区域功能和控制要求，配置排风、防尘、避震和温湿度控制设备或设施。

7.2 分析方法

7.2.1 初次使用标准分析方法前，应进行方法验证。验证内容执行 HJ 168的规定。

7.2.2 根据标准的适用范围，选取不少于一种实际样品进行测定。

7.2.3 方法验证的过程及结果应形成报告，并附全过程原始记录及谱图。

7.2.4 及时跟踪标准分析方法的变化，并重新进行验证，必要时制定作业指导书。

7.2.5 土壤重金属分析方法按照 GB 36600、HJ/T 166等执行。

7.3 标准物质

7.3.1 土壤重金属使用的标准物质应溯源到国际单位制（SI）单位或有证标准物质。

7.3.2 土壤重金属标准物质应与样品同步测定，进行质量控制时，标准物质不应与绘制校准曲线的标

准溶液来源相同。

7.4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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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实验室内质量控制

实验室内可以采取以下质量控制措施：

a) 空白试验：土壤重金属空白试验与测试样品前处理和分析条件相同下进行。分析测试方法中无

规定时，每批次样品至少应分析测试 2个空白样品。分析方法有规定时，按规定执行；

b) 校准曲线：校准曲线应使用至少包括 5个浓度梯度的标准系列（不含空白）。曲线最低点应接

近分析测试方法测定下限。其相关系数应≥0.999。分析方法有规定时，按规定执行；

c) 精密度控制：分析测试方法中无规定的，当批次样品数≥20个时，应随机抽取不少于 5%的样

品进行平行双样分析；当批次样品数＜20 个时，应至少随机抽取 1个样品进行平行双样分析；

d) 准确度控制：可以选用土壤有证标准样品或加标回收的方式。

1) 土壤有证标准样品：插入样品应与被测样品污染物含量水平相当、基质尽量相近；

2) 加标回收率：基体加标试验应在样品前处理前开始，加标样品与测试样品应在相同的前处

理和分析条件下进行分析测试。含量高的可加入被测组分含量的 0.5倍～1倍，含量低的

可加 2倍～3倍。加标后被测组分的总量不得超出分析方法的测定上限，加标后样品体积

应无显著变化。

7.4.2 实验室间质量控制

按照 HJ 630相关规定执行。

7.5 记录与报告

7.5.1 分析测试结果应按照土壤重金属分析测试方法规定的有效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表示，有效数字

位数不得超过方法检出限的保留位数。分析测试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时，用“ND”表示，同时给出本

实验室的方法检出限值。

7.5.2 应保证检测数据的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舍弃数据或人为干预分析测试结果。

7.5.3 土壤重金属样品含水率按照 HJ 613、GB 17378.5相关规定执行。分析方法有规定时，按规定执

行。

7.5.4 由仪器设备直接输出的数据和谱图应以纸质或电子介质的形式完整保存，电子介质储存的记录

应采取适当措施备份保存，保证可追溯和可读取，防止记录丢失、失效或篡改。

7.5.5 检测人员对发现的可疑数据或报告，应对照原始记录进行校核。

7.5.6 原始记录上，应有检测人员和审核人员的手写签名。

8 质量监督

8.1 质量监督计划

至少应包括质量监督范围、内容、监督组组成、监督对象、监督频次和时间、结果评价方法等。质

量监督范围和内容应涵盖检测各环节。

8.2 质量监督结果

8.2.1 宜可量化评价，规范质量监督过程。明确质量监督的评价标准。质量监督组应及时全面记录质

量监督过程，对监督结果进行整理、分析、评价和反馈。每项监督完成后，质量监督组应根据监督检查

结果编写质量监督报告，内容应包括：监督任务由来、监督范围和内容、监督方式、内部质量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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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效果、监督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整改过程、监督结果的评价、改进建议和不符合工作处理及跟踪验

证情况等。

8.2.2 质量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各类记录、评价结果和报告等材料应归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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